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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21248376]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xxxx（部门）提出，由xxxx（部门）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XXXXXXXXXX
[bookmark: _GoBack]本标注主要起草人：杜迎春、王琳、孟晓青、葛海啸。

	
[bookmark: _Toc64360562]拉萨市就业推荐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1523691093]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拉萨市就业推荐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与要求、信息化应用以及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拉萨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乡镇（街道）劳动就业服务站、合作社及相关社会组织在开展就业推荐服务中的管理与实施。
[bookmark: _Toc208119322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528—2017 公共就业服务术语
GB/T 33553—2022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设施设备要求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19038-2009 顾客满意测评模型和方法指南
GB/T 19039-2009 顾客满意测评通则

[bookmark: _Toc400856625]3 术语和定义  
除 GB/T 33528—2017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外，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就业推荐服务
通过公益性或政府引导性服务措施，帮助具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实现岗位匹配的活动。
3.2 就业援助
针对就业困难劳动者提供的优先扶持和重点帮扶过程。
[bookmark: _Toc541095736]4 基本要求
4.1 服务机构要求
4.1.1 应设立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就业服务网络。
4.1.2 在劳动者流动集中点设立流动服务点或巡回服务队。
4.1.3 应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主动告知服务对象公共就业服务的项目和内容。
4.2 服务人员要求
4.2.1 服务人员应具备职业指导员三级及以上职业资格，熟悉双语（藏汉）沟通。
4.2.2宜配备心理咨询人员、技能培训对接人员。
4.3 场所和设施要求
4.3.1 服务场所应明亮、具备基本办公设施，并设置双语标识。
4.3.2 条件允许的乡镇宜建立职业指导工作室。
4.4 信息化要求
4.4.1 应依托自治区统一就业信息平台，实现岗位发布、求职登记、推荐跟踪的数字化管理。
4.4.2 应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bookmark: _Toc1750273554]5 服务内容和要求
[bookmark: _Toc372166833][bookmark: _Toc1606687267]5.1 服务质量目标
[bookmark: _Toc1133519091]设定明确的就业率目标，要求对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的帮扶覆盖率达到100%，并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bookmark: _Toc727929900][bookmark: _Toc1535582167]5.2 咨询服务
[bookmark: _Toc103492341]提供全面的就业创业政策与信息咨询。对咨询须准确回应或在一个工作日内反馈，超出范围的要引导至正确渠道。
[bookmark: _Toc71011123][bookmark: _Toc2081504764]5.3 信息收集和发布
[bookmark: _Toc1341958918]5.3.1多渠道收集求职、招聘、培训等各类信息，并按1:5的比例为重点群体匹配招聘信息。
[bookmark: _Toc1430274032]5.3.2通过线上线下权威渠道发布真实有效的信息，并按1:4的比例为重点群体推送岗位和培训等信息。
[bookmark: _Toc1831194953]5.3.3定期更新信息，确保有效性。
[bookmark: _Toc1305429914][bookmark: _Toc1630520176]5.4 职业介绍服务
[bookmark: _Toc1667626846]5.4.1主动向服务对象推送政策、岗位等信息。
[bookmark: _Toc995323725]5.4.2做好人岗匹配，提供职业和用工指导，保护隐私。
[bookmark: _Toc1655719592]5.4.3成功就业后推送后续政策，未成功的继续服务，对长期失业者制定“一人一策”帮扶方案。
[bookmark: _Toc586084918][bookmark: _Toc113778665]5.5 招聘会服务
[bookmark: _Toc1969211684]乡镇街道应组织线下招聘会，社区行政村协助。鼓励跨区域合作办会，并协助开展线上招聘会。
[bookmark: _Toc1017576825][bookmark: _Toc1670289071]5.6 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bookmark: _Toc642182713]积极组织或协助开展“春风行动”等各类专项就业活动，需制定方案、加强宣传、确保安全。
[bookmark: _Toc2059531216][bookmark: _Toc2001416714]5.7 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服务
[bookmark: _Toc1399724966]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
[bookmark: _Toc1774349237][bookmark: _Toc1641634324]5.8 职业指导服务
[bookmark: _Toc78186812]设立职业指导场所，配备专业人员，为劳动者提供“一人一档”的个性化职业规划和指导服务。
[bookmark: _Toc1973240967][bookmark: _Toc1529704017]5.9 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服务
[bookmark: _Toc670971748]5.9.1依托数字化系统为重点群体建立档案，5日内完成首次帮扶，并定期回访。
[bookmark: _Toc585538239]5.9.2每月更新信息，多次联系不上需记录。
[bookmark: _Toc1371112319]5.9.3针对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未就业大学生等不同群体，提供分类精准帮扶。
[bookmark: _Toc61191835][bookmark: _Toc1785213123]5.10 创业服务
[bookmark: _Toc1582926024]主动提供创业指导、政策、培训、场地等全周期服务，并定期回访已享受政策的创业者。
[bookmark: _Toc1210266332][bookmark: _Toc1953987579]5.11 用工服务
[bookmark: _Toc2128621187]乡镇街道要建立重点企业名录，提供用工指导、招聘和劳动关系等服务，协助处理大规模裁员情况，社区行政村协助开展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616625472]6 服务流程 
6.1 对劳动者指导流程
6.1.1 了解劳动者的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经验、求职意向。
6.1.2 开展职业素质测试,并对劳动者职业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估。
6.1.3 结合劳动者的职业能力评估，对其择业目标进行合理性分析，指导其调整就业观念和求职意愿并确定职业目标。
6.1.4 在能力评估和职业分析后，对需要提供求职帮助的劳动者，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就业计划，确定求职者的求职安排，并提供相应的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服务。
6.1.5 根据就业计划,定期约见求职者，了解就业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求职者的求职活动和职业介绍服务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6.1.6 对于就业计划期满仍未能实现就业的求职者，与其共同研究分析求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修改或重新制定就业计划，提供相应的再指导服务。
6.2 对用人单位指导流程
6.2.1 根据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和用人需求，以及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等信息,对空缺岗位及用人单位的要求进行分析，了解该岗位在人力资源市场中的供求状况。
6.2.2 根据岗位分析情况，向用人单位建议空缺岗位招聘所需要的职业介绍服务和其他活动安排。
6.2.3 对于不能通过现有职业介绍服务及时招聘到人员的空缺岗位，与用人单位协商后,建议其调整岗位要求和用人条件。
6.2.4 分析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问题，提出调整招用人员规定和管理方式方面的建议。
[bookmark: _Toc2015711129]7 服务要求
7.1 提供政策信息咨询指导时，应配合使用电子屏幕、宣传栏等设施设备，编制简明易懂的读本或手册，并及时更新政策信息内容。
7.2 以团体指导方式提供政策信息咨询指导时，应提前2个工作日将宣讲材料提交服务对象。
7.3 提供求职和招聘用人指导时，应指定了解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行业薪酬待遇等基本情况的职业指导人员。
7.4 对有求职或招聘需求的服务对象，应按照 GB/T 33535 的规定提供职业介绍服务。
7.5 提供职业培训方面的指导时，应针对服务对象需求提供职业培训信息，推荐具有合法资质、内部管理规范、安全措施健全的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7.6 开展职业素质测评时，应协商制定测评实施方案，选用适当的测评工具。
7.7 对劳动者职业能力进行综合评估时，应结合职业素质测评数据进行分析，撰写职业取向分析报告并向劳动者反馈。
7.8 对特定群体提供专门指导时，应开展预防性指导，提前帮助其解决在求职、就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
7.9 提供用工行为指导时，应结合当地经济状况、工资水平、人力资源结构等因素，引导用人单位针对其自身发展目标改善薪酬待遇、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的管理水平。
7.10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根据劳动者或用人单位需求，按照 GB/T 33527 的规定综合提供政策咨询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创业服务、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就业援助等公共就业服务项目，全程记录提供服务情况。开展就业登记应按照 GB/T 33532实施。开展失业登记应按照 GB/T 33534实施。
7.11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按照 GB/T 33531 的规定,对就业援助对象提供优先服务和重点帮助。
[bookmark: _Toc1502413678]8 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
8.1 服务监督
8.1.1 应主动向社会公示服务内容、服务依据、服务流程、服务要求、投诉渠道等信息，维护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8.1.2 应对职业指导服务实施内部监督和审核,并接受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
8.1.3 应根据监督和审核结果,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提高社会满意度。
8.2 服务质量评价
8.2.1 应采取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开展以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为核心要素的服务质量评价。
8.2.2 对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测评按照 GB/T 19038 和 GB/T 19039 实施。
8.3 投诉处理
应提供现场、信函、电话、网络等投诉渠道，明确专门部门负责调査、处理服务对象的投诉，并将投诉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
8.4 服务改进
8.4.1 应根据服务评价对职业指导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流程进行优化和改进。
8.4.2 应注重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效能的提升，持续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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